LR EERAE
148 & £ 1 5 51855

T NIE A F £ R

NI A R g

S 3

FmNIm A ¥ f;ﬁéﬁ_gﬁ
FIEE AR Jag-up::g EHEE 0 PR AEY EAR]I3EQ!

115§g%§_ Sy - 224 (1128 B £33 $5635L) &

Az b o Mfw?114418— 6P % 3 FEm S B o B iAo
B >

B W o

B e RN R
72 2d

- ALK DB FATE PREEL LD OOR OO0
145534 5% &2 (TH AL 5 E) A RIII&E27 16p T =7
PED2a T (TAL AL L) o Flim A B A?ﬂﬁm
RRE AR 1 M ¥ 10E 5285 T2 A RS o A
VAR IZ AR E p BTk~ M E R B ESR R H S «ﬂ rE >
W EF L

W EHOIE S 158 - L*%L:}iﬁfr%ﬂ]i*%w{# 51
Mo 84iE 21 L*#L§:§377)';’§3ﬁ*ﬁfi’ PPERE CRELX
%’ﬁ*§W1&ﬁ Wi & T IR OO0 14T ~ 1495
OOO**&ﬁé ( #HOOO=27) OOR » B p

¥ EE 0\4M;% %#i&i%@ Flm Wie g X2 B~
-/ﬂ pr ENIKE R 2 2k 8t - OOQO 2 P e B IEF £ L L iRt o
EF AL LG REEFER (TR) 25415977~ 5 £
sf DPHR R A T R o - 22 $ 184
1ﬁm¢x~%b€‘¥1Mﬁ’lmﬁu;’T@ﬁ%H¥aﬂ
Wz E ARG KRG AT FALHLMIFITTR A
Hd (% 53R A Reirz S PR A AR Azt

\'\;“\\

—_\

v
(™ ﬁ% E 14‘-

g
no

%— 7



) oo PR ER ) RAAAR OB FARLEH L FA
2, 5413}"977,1 DR pACT R AEE R P AT FER L o R
A FEhtE 2 J.u’()/f?”’il?‘%'ﬁ‘ppl T E BT
S AR FARI I EA]IIELY TR RS S B B2 A
DARS iR FAL T ERE 3”*5#%*??&&2’9 e e
FRPAEFIAE L] gz~ I RT (THEHRBE2A)
FIEATFL AR o pAp =24 30111827 16p & =4p=304 % 1
R AL A B RER I EFEEE AR Z IR
- FEERIRY ﬁ_ﬂsif:?,;i' EQV-RART B B, SN
Tﬁ"ﬁ FETuih F AT AR 0 A Iﬁfi‘?/—‘*w—‘e}_?%"
2F 0 RAFIBRIFTREY My BHF L,

P A B EN LY ERE SR

AN

..
/\—
et
jo (o]
NSE
/\—

§1§’¢%&TOQOAQﬁ§’j£1ﬁ#%
FTEEF T ifure B O ESw  Odex 3 g
H) - FR /\%lﬁ'\zﬁ A=A =N 4
=~ Az )T
()& s AR FA L AL S ESTF A A 11EL? TR 4R E
ARG E A TR B AT IIE Y B e R R
?E%%iﬁ’ﬁd&@f2w¥%ﬁimwﬁ FE 216
PFETEb2esFt s 5 Bagd ha L, Vi gET g
BEOO= 8147~ 1495.2. OO0 = 7 OOk - OO0 = & »
FHARFEFE LR 0 PR AN AL F A R
' £2,041F9TT~ 31> §EAFARF > g =24 ~ 503
1 FAmETR [ 2 HR2FINEREEF 52
10135% ("M ¥) %131214~28~37238~58~318~3
26 ~ 242 ~ 2527 > AL A 2 21122 R S F 59185 %
(T 91855 ) %2112212~ 2463 247 ~ 3381 339 »
] o X yi‘*“ﬂfif‘*j‘/ﬁ FPRYVIAAFTHE L LEPT
ESRNEEL B r@ ‘i FERRA R T~ BRI ®
3 o kT e T 2 EeEA s s ERFR Y
CEFEEERT fb (}%' ¥ %13217~912109 ~ 111 ~

W

o T ?ﬁir |
o
o T



1352 140F ~ A %1417 ) » S gt a2 iR (LA
F%%%ﬂOZE) ‘ﬁiﬁ;i&i

BLAMD R P R R FIR
x;l»k,mﬂ IE S-S I -0y S B
Tom Bl e - F o FIII-A P IRG E
W2 RN d F LS R ,"si’
PARRIRER S M PR 4:‘)\'/%@% TIRA AP RER A
1w’?ﬁ%ﬁAb‘4kk FFE A% EK
fefd o RILHHF R S B FE g“;—‘% ~ B TRA b4
§ AR B AT ] AT @ﬂUﬁ?%’”ﬁmﬁﬁw%ﬂ%
FPERM AN S EBRIERALUVBECH 8 E2LT
(AW E%1062127F ) o = b7 A3t &
A B s LRI RS EM S R
ﬁ%ﬁ%A%ﬁzw%QJﬁiﬁ’4ﬁkﬁ%ﬁ~4%
N RARE2A N ENE B2 FE Y S (918%%% %211% 229 ~

%,@mgw@@
P ﬁ%ﬁv‘“

2465:249~ 2661267 ~3381362F ) 0 ¥} s EAEFZ O

(&%%“ﬂ%ib@ﬁ)oﬁ?@Fﬁwﬁﬂ“%Aé*%
A SR IR R BHEAT A2 B
ﬁ?#wﬁ?ﬂﬁm’ﬂﬂégié %pmﬁv R
£ 2 A Bﬁﬁﬂ«’«ﬁ%i*ﬂ%pzéé

B TRE R, REFEEIRET poiE e

SRR F6IES IIELFLL DR E AR R RS2 TR
AREF AR EEZ ST BRET AR P E 2K
RO FITL R P E 2RARE RS d ¢ L2 g
%iLOJT%“JLyéﬁ%%ﬁW& &%&EE}
BEH R EEAARE T S E

Iz EFIRAREE 3 s ERFENTITL(REXF
1367 ) - FIfF B4kl » w @¥ g ¥ 2 75 - gt

"
RZRE A G % 2 d o

IR  R AR AL PR
P AESEN 3 A14EST 16D A I F 5114302
5526537 & (AFed H145F ) % 5L 5B 53K 4w



Mg xR %123k s HRAE569.42~89.26 ~ 69. 42
3O R s 4rhEEH S ﬁéé‘ﬂfﬂmf""ﬁﬁ'ﬁ?‘*%z-li
TR FREPEREATY (AFEFIE) Bl 4
SRR RRY > e A0 3 2w o PR A TR
EIp EPZERR LTI E 2R R ERFFIT
S F19ERTRKE P FROKKAE ~ VEp HEFRRAF 2
Ford A M BEF T 2 BAERIFAEF
2 S6ES1ARTL . p Ry mVEpHERXE G
RERE T L AU B o B %%£ﬁﬁi4’”’@
HARFTNI AT \;gc;j;%\%‘ééﬁm\:pd?;ui»k AR

w
\vba\

"“7}}4$B ,/jﬁ_f_'g;f__r;_,:\ X5 11/\7&115[5&

iﬁx{é}ﬁﬁ? (W E%T0ETI~132~134~243~334F ~ 9185
% %252 - 2831 2847 ) r%ﬂffﬁuwaﬁ%ééﬁ@ﬂw
B AV E AP ALSERNRAR TS
Ebﬁw%QAEW’WAiVW %&%ﬂﬁkga%ﬁ

~

f*}%L’:’zE f*“&“éf%*g?#
o R TATFIRESTEF L AN AT P
7t S 19105 % 178 23

‘ i®

B

3

LS W3

~
5

gl
£
[ny
= 4 P
Lo 9 I A
(“ d
;‘-‘3 M- -
S Al I A
~ i
e
f
W
\H"

ﬂ“
(Q
=
3
3?‘
= <tk
W
E’i
=
(0]
-h_‘\
W

i,
BN
>~
P2
o
0
i
=i
7=
I
s~
7
=)
e
o
P
2N
%
Ty
41*
1_\3
ok,
)
(i



V.

AR AE  BAET > BRIV R
a""ls:'éLr%—l (M%%a:‘l?Zp\) » LR it
LS 2N P AT S AN RKE p B RO
’gﬂﬁﬁﬁ&% %#’”ﬂ* FA ST AR R

138 AR AR L h e 84iE 1 E R

TR ENREZAT AT L &ETF ﬁjf*‘é@
ﬁﬁi E#g/z{é\-’»'ﬁ‘i’_i ° }‘;f'ﬁti ”'/F/\ 'F .ﬂixﬁ—ﬁ /}J Pf«z ‘3761,':{
*ﬁﬁﬁ%ﬁﬁ%i&%i%ﬁ’Q%ﬁi’”ﬁw~@§
GRZEGT RO RZEIERVEEDEFLL 2 R
_M&Au}i%é%%%%ﬁﬁﬂwag\%iﬁiﬁWWi
PUAFESF A LN LR EE? EFPYRE P RAGEER
W AR LR AL SRR R

@eEr » kL VL2 g4 2 B EIBER R TR AN R
FHFAEERF P EFOEF]IE cZHEFTTEY 1
AP E AR E L H P41 E R A4
BEEPHENLET BT L L R B2 5184
ERIERER s F298 ~ R EFIERTE Tt G
HE 2z R GG R AR PRV &R
sIERPAEE S FRARRAFERIMES IR E - %27 ~ %191
R R B S e FER 2k M Rk
FALE2,041897TT~ A4 » 2 &82d > 2 RAEF - KA R
%Wéi%AH%iﬂ%’i£7€°iﬁ%5%%&H%
7oy o0 B BB FaEd o BETH IR

s ABEES PR B2 02 % 0% 2%

3 i
z«c j\ F’Dﬁ" ﬁéj %; ) \z,\_‘,ij% ,i_gj/?

;}7% ’

7 %
AELEE > F 7 E- BRI

y;_ W AE AL AR > RATHFEE 5449F 51

m

EN B 114 = 3 ’ 20 2
: L



A 7 LEH
AP BEd

AABR R AT o
dod JRAH A A E EEE20p P e AR Gk H
%%QP%ﬁdﬁ’@*ﬁmi;Q%BW®ihﬂﬁ d*#
(ﬁ¢%wm$ik7A&. i)’J%%@ﬁJ ERENTES
R N TINS5 :éff”ﬁ ’”\ﬁ%’ﬂ@“f~—,ﬁl%?—ﬁ
?f%ﬂ;ﬁﬂﬁm A EABEEAG NEHDE FA661E2 1% 19F
TRGOT A G P Y 2B A o dod EEFEA R
- HEB L FFRANG -
2 EY 23] 114 =& 8 3 21 p

l.._

T e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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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85號
上  訴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蔡宛靜律師
被 上訴 人  許賴美  
訴訟代理人  黃青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重訴字第56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145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民國111年2月16日下午7時52分許起火（下稱系爭火災），因該屋非以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所定之不燃材料建造，未申報檢修或設置自動撒水、火警自動警報等固定式消防安全設備，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4條之1、建築法第77條等規定，此等設置、保管之欠缺，致火勢於1分鐘內迅速延燒至隔鄰○○○路147、149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店，店內營業裝修、生財設備、貨物等嚴重燒燬，因而暫停營業及取消販售NIKE限量球鞋。○○○公司向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伊因系爭火災給付保險金新臺幣（下同）2,541萬977元，受讓該公司對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並依保險代位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541萬977元本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541萬9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於111年1月7日將系爭房屋及同棟2樓房屋出租予松輝企業社即鄭高傑，許沐霖於同年2月間承攬該屋室內裝潢工程，再交由盧裕仁、王元亨（下稱盧裕仁2人）施作木作工程。盧裕仁2人於111年2月16日下午4時30分施工完畢後，疏於注意而將未熄滅之煙蒂與垃圾木屑及工程廢棄物一同裝進尼龍袋中，置放於系爭房屋外3樓樓梯口，許沐霖未再次確認菸蒂是否熄滅，未盡現場管理、施工安全監督之責，致菸蒂引燃尼龍袋中木屑垃圾發生系爭火災。該火災之發生與伊無關，系爭房屋設置亦無欠缺，應由鄭高傑負保管之責，伊未侵害○○○公司權利，並無工作物所有人侵權責任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所有人，於111年1月7日出租該屋予松輝企業社即鄭高傑，許沐霖於111年2月間向鄭高傑承攬該屋裝潢工程，交由盧裕仁2人施作其木作工程。同年月16日下午7時52分許在系爭房屋發生系爭火災，火勢延燒至隔壁○○南路147、149號之○○○公司○○店。○○○公司向上訴人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後給付保險金2,541萬977元等情，有證人許沐霖、盧裕仁2人、鄭高傑、王詩元陳述可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1013號卷（下稱偵卷）第13至14、28、37至38、58、318、326、242、252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918號卷（下稱918號卷）第211至212、246至247、338至339、頁】，並有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調查資料、火災證明書、商業火災保險單、商業火災保險賠款接受書、保險賠款電匯同意書、代位求償權同意書、建物登記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建物登記資料可稽（原審卷第13至17、91至109、111、135至140頁、本院卷第141頁），兩造對此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02頁），首堪認定。
　㈡次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依現場燃燒後之狀況研判起火戶為系爭房屋，且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樓梯口西南側地面一帶。因現場未發現遭易燃性液體潑灑後劇烈燃燒之現象或檢出常見易燃性液體，系爭房屋3樓電源配線箱內總電源開關為關閉狀態，起火處旁電源線未發現短路痕跡，可排除遭人侵入縱火、電氣因素或施工不慎致起火之可能性，依現場勘察、證物鑑定結果、關係人所述及火災鑑定會決議綜合研判：起火原因以遺留未熄菸蒂經蓄熱引燃尼龍垃圾袋內木屑、垃圾等致起火燃燒後擴大延燒之可能性較大（見偵卷第106至127頁）。又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時並未在場，其出租系爭房屋予松輝企業社，再由鄭高傑發包予許沐霖等人施作室內裝修工程等情，有證人許沐霖、王詩元、盧裕仁2人、鄭高傑之證述可參（918號卷第211至229、246至249、266至267、338至362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為憑（原審卷第135至140頁）。綜合上情，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房屋予鄭高傑使用，其對許沐霖、盧裕仁2人等施工人員並無監督管理權限，亦非遺留未熄菸蒂在現場之人，與系爭火災之發生無涉，自難僅因系爭火災發生於其所有之房屋內，即認其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再按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並據此訂定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經查，松輝企業社承租系爭房屋之租期自111年2月15日起，欲以之經營服飾零售業，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可參（原審卷第136頁）。因甫開始裝修，尚無對外營業之行為。經詢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系爭房屋非屬供公眾使用建物，無消防安全檢查紀錄等情，有該局114年5月16日北市消預字第1143025526號函可查（本院卷第145頁）。又系爭房屋為3層樓加強磚造房屋，第1、2、3層面積依序為69.42、89.26、69.42平方公尺，加計騎樓、露台、走廊面積後，總面積為282.1平方公尺，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考（原審卷第111頁）。則系爭房屋非供公眾使用，總面積未達300平方公尺，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證明該屋屬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7條、第19條規定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場所或樓層，或應進行消防安全檢修，其主張被上訴人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自屬無據。況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係用以通知管理人員及所有人員進行應變及避難逃生之用，依證人周佳作、王元亨、許沐霖、蔡文凱、王詩元等人證述，系爭火災發生當日，系爭房屋內之施工工人於下午5時許即全數離開（偵卷第70至71、132、134、243、334頁、918號卷第252、283至284頁），上開證人就此節所為證述互核相符，堪予採信。顯見火災發生時，系爭房屋內無人員留守，且已數小時無人在內，則系爭火災火勢延燒亦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設置與否無關。
　㈣又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害人需證明其權利受損害係因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始得請求損害賠償；所有人則須證明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始得免責。又所有人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係指設置之初即欠缺其應有之品質或安全，或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苟非工作物設置之初即已欠缺應有之品質或安全設備，或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致其物發生瑕疵所生之損害，即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45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證明系爭火災之發生與被上訴人或系爭房屋有關，已如前述。又系爭房屋於日治時期建築完成，主要建材為加強磚造，鐵皮屋頂，屋內部分樑柱為檜木，為兩造所不爭（本院卷第172頁），該屋經使用數十年而無結構安全問題，日治時期未有房屋內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規範，亦無上訴人所指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4條之1等規定，難認該屋於設置之初即欠缺應有之品質，被上訴人自無違反上開法令之情事。又被上訴人並無違反消防法第6條所定設置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之義務，已如前述，亦難認其保管該屋之方法有欠缺，致該屋不具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則上訴人以系爭房屋未使用不燃材料建造、不具固定式消防安全設備等節，推論系爭火災迅速延燒乃肇因於被上訴人違反保護他人法令或系爭房屋之瑕疵，均屬無據。
　㈤綜上，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均與被上訴人之行為無涉，被上訴人亦無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4條之1等規定，上訴人復無法證明其權利受損害係因系爭房屋所致，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及保險代位、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及保險代位、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541萬977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常淑慧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85號

上  訴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蔡宛靜律師

被 上訴 人  許賴美  

訴訟代理人  黃青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

1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重訴字第563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145號

    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民國111年2月16日下午7時52分

    許起火（下稱系爭火災），因該屋非以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所定之不燃材料建造，未申報檢

    修或設置自動撒水、火警自動警報等固定式消防安全設備，

    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4

    條之1、建築法第77條等規定，此等設置、保管之欠缺，致

    火勢於1分鐘內迅速延燒至隔鄰○○○路147、149號○○○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店，店內營業裝修、生財設

    備、貨物等嚴重燒燬，因而暫停營業及取消販售NIKE限量球

    鞋。○○○公司向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伊因系爭火災給付保

    險金新臺幣（下同）2,541萬977元，受讓該公司對被上訴人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第191條第1項規定，並依保險代位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

    ，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541萬977元本息之判決（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541萬977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於111年1月7日將系爭房屋及同棟2樓房屋

    出租予松輝企業社即鄭高傑，許沐霖於同年2月間承攬該屋

    室內裝潢工程，再交由盧裕仁、王元亨（下稱盧裕仁2人）

    施作木作工程。盧裕仁2人於111年2月16日下午4時30分施工

    完畢後，疏於注意而將未熄滅之煙蒂與垃圾木屑及工程廢棄

    物一同裝進尼龍袋中，置放於系爭房屋外3樓樓梯口，許沐

    霖未再次確認菸蒂是否熄滅，未盡現場管理、施工安全監督

    之責，致菸蒂引燃尼龍袋中木屑垃圾發生系爭火災。該火災

    之發生與伊無關，系爭房屋設置亦無欠缺，應由鄭高傑負保

    管之責，伊未侵害○○○公司權利，並無工作物所有人侵權責

    任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所有人，於111年1月7日出租該屋予

    松輝企業社即鄭高傑，許沐霖於111年2月間向鄭高傑承攬該

    屋裝潢工程，交由盧裕仁2人施作其木作工程。同年月16日

    下午7時52分許在系爭房屋發生系爭火災，火勢延燒至隔壁○

    ○南路147、149號之○○○公司○○店。○○○公司向上訴人投保商

    業火災保險，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後給付保險金2,541萬9

    77元等情，有證人許沐霖、盧裕仁2人、鄭高傑、王詩元陳

    述可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1013號卷（下

    稱偵卷）第13至14、28、37至38、58、318、326、242、252

    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918號卷（下稱918號

    卷）第211至212、246至247、338至339、頁】，並有臺北市

    政府消防局火災調查資料、火災證明書、商業火災保險單、

    商業火災保險賠款接受書、保險賠款電匯同意書、代位求償

    權同意書、建物登記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建物登記資料

    可稽（原審卷第13至17、91至109、111、135至140頁、本院

    卷第141頁），兩造對此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02頁），首

    堪認定。

　㈡次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依現場燃燒後

    之狀況研判起火戶為系爭房屋，且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樓梯口

    西南側地面一帶。因現場未發現遭易燃性液體潑灑後劇烈燃

    燒之現象或檢出常見易燃性液體，系爭房屋3樓電源配線箱

    內總電源開關為關閉狀態，起火處旁電源線未發現短路痕跡

    ，可排除遭人侵入縱火、電氣因素或施工不慎致起火之可能

    性，依現場勘察、證物鑑定結果、關係人所述及火災鑑定會

    決議綜合研判：起火原因以遺留未熄菸蒂經蓄熱引燃尼龍垃

    圾袋內木屑、垃圾等致起火燃燒後擴大延燒之可能性較大（

    見偵卷第106至127頁）。又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時並未

    在場，其出租系爭房屋予松輝企業社，再由鄭高傑發包予許

    沐霖等人施作室內裝修工程等情，有證人許沐霖、王詩元、

    盧裕仁2人、鄭高傑之證述可參（918號卷第211至229、246

    至249、266至267、338至362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為

    憑（原審卷第135至140頁）。綜合上情，被上訴人已交付系

    爭房屋予鄭高傑使用，其對許沐霖、盧裕仁2人等施工人員

    並無監督管理權限，亦非遺留未熄菸蒂在現場之人，與系爭

    火災之發生無涉，自難僅因系爭火災發生於其所有之房屋內

    ，即認其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再按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

    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

    ；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並據此訂定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經

    查，松輝企業社承租系爭房屋之租期自111年2月15日起，欲

    以之經營服飾零售業，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可參（原審卷第13

    6頁）。因甫開始裝修，尚無對外營業之行為。經詢臺北市

    政府消防局表示系爭房屋非屬供公眾使用建物，無消防安全

    檢查紀錄等情，有該局114年5月16日北市消預字第11430255

    26號函可查（本院卷第145頁）。又系爭房屋為3層樓加強磚

    造房屋，第1、2、3層面積依序為69.42、89.26、69.42平方

    公尺，加計騎樓、露台、走廊面積後，總面積為282.1平方

    公尺，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考（原審卷第111頁）。則系爭房

    屋非供公眾使用，總面積未達300平方公尺，上訴人所舉證

    據不足證明該屋屬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7條

    、第19條規定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場

    所或樓層，或應進行消防安全檢修，其主張被上訴人違反消

    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自屬無據。況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係用

    以通知管理人員及所有人員進行應變及避難逃生之用，依證

    人周佳作、王元亨、許沐霖、蔡文凱、王詩元等人證述，系

    爭火災發生當日，系爭房屋內之施工工人於下午5時許即全

    數離開（偵卷第70至71、132、134、243、334頁、918號卷

    第252、283至284頁），上開證人就此節所為證述互核相符

    ，堪予採信。顯見火災發生時，系爭房屋內無人員留守，且

    已數小時無人在內，則系爭火災火勢延燒亦與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設置與否無關。

　㈣又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

    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

    ，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

    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第1項定有明文。

    被害人需證明其權利受損害係因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

    始得請求損害賠償；所有人則須證明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

    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

    已盡相當之注意，始得免責。又所有人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

    ，係指設置之初即欠缺其應有之品質或安全，或設置以後之

    保管方法有欠缺。苟非工作物設置之初即已欠缺應有之品質

    或安全設備，或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致其物發生瑕疵

    所生之損害，即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1645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證明系爭火災之發生與被上訴人或系

    爭房屋有關，已如前述。又系爭房屋於日治時期建築完成，

    主要建材為加強磚造，鐵皮屋頂，屋內部分樑柱為檜木，為

    兩造所不爭（本院卷第172頁），該屋經使用數十年而無結

    構安全問題，日治時期未有房屋內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或火

    警自動警報設備之規範，亦無上訴人所指建築法第77條第1

    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4條之1等規定，難認

    該屋於設置之初即欠缺應有之品質，被上訴人自無違反上開

    法令之情事。又被上訴人並無違反消防法第6條所定設置維

    護消防安全設備之義務，已如前述，亦難認其保管該屋之方

    法有欠缺，致該屋不具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則上訴人以

    系爭房屋未使用不燃材料建造、不具固定式消防安全設備等

    節，推論系爭火災迅速延燒乃肇因於被上訴人違反保護他人

    法令或系爭房屋之瑕疵，均屬無據。

　㈤綜上，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均與被上訴人之行為無涉，被

    上訴人亦無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建築法第77條第1項、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4條之1等規定，上訴人復

    無法證明其權利受損害係因系爭房屋所致，其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及保險代位、債權

    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

    條第1項規定及保險代位、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2,541萬977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

    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常淑慧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85號

上  訴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蔡宛靜律師

被 上訴 人  許賴美  

訴訟代理人  黃青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重訴字第56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145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民國111年2月16日下午7時52分許起火（下稱系爭火災），因該屋非以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所定之不燃材料建造，未申報檢修或設置自動撒水、火警自動警報等固定式消防安全設備，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4條之1、建築法第77條等規定，此等設置、保管之欠缺，致火勢於1分鐘內迅速延燒至隔鄰○○○路147、149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店，店內營業裝修、生財設備、貨物等嚴重燒燬，因而暫停營業及取消販售NIKE限量球鞋。○○○公司向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伊因系爭火災給付保險金新臺幣（下同）2,541萬977元，受讓該公司對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並依保險代位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541萬977元本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541萬9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於111年1月7日將系爭房屋及同棟2樓房屋出租予松輝企業社即鄭高傑，許沐霖於同年2月間承攬該屋室內裝潢工程，再交由盧裕仁、王元亨（下稱盧裕仁2人）施作木作工程。盧裕仁2人於111年2月16日下午4時30分施工完畢後，疏於注意而將未熄滅之煙蒂與垃圾木屑及工程廢棄物一同裝進尼龍袋中，置放於系爭房屋外3樓樓梯口，許沐霖未再次確認菸蒂是否熄滅，未盡現場管理、施工安全監督之責，致菸蒂引燃尼龍袋中木屑垃圾發生系爭火災。該火災之發生與伊無關，系爭房屋設置亦無欠缺，應由鄭高傑負保管之責，伊未侵害○○○公司權利，並無工作物所有人侵權責任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所有人，於111年1月7日出租該屋予松輝企業社即鄭高傑，許沐霖於111年2月間向鄭高傑承攬該屋裝潢工程，交由盧裕仁2人施作其木作工程。同年月16日下午7時52分許在系爭房屋發生系爭火災，火勢延燒至隔壁○○南路147、149號之○○○公司○○店。○○○公司向上訴人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後給付保險金2,541萬977元等情，有證人許沐霖、盧裕仁2人、鄭高傑、王詩元陳述可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1013號卷（下稱偵卷）第13至14、28、37至38、58、318、326、242、252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918號卷（下稱918號卷）第211至212、246至247、338至339、頁】，並有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調查資料、火災證明書、商業火災保險單、商業火災保險賠款接受書、保險賠款電匯同意書、代位求償權同意書、建物登記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建物登記資料可稽（原審卷第13至17、91至109、111、135至140頁、本院卷第141頁），兩造對此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02頁），首堪認定。

　㈡次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依現場燃燒後之狀況研判起火戶為系爭房屋，且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樓梯口西南側地面一帶。因現場未發現遭易燃性液體潑灑後劇烈燃燒之現象或檢出常見易燃性液體，系爭房屋3樓電源配線箱內總電源開關為關閉狀態，起火處旁電源線未發現短路痕跡，可排除遭人侵入縱火、電氣因素或施工不慎致起火之可能性，依現場勘察、證物鑑定結果、關係人所述及火災鑑定會決議綜合研判：起火原因以遺留未熄菸蒂經蓄熱引燃尼龍垃圾袋內木屑、垃圾等致起火燃燒後擴大延燒之可能性較大（見偵卷第106至127頁）。又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時並未在場，其出租系爭房屋予松輝企業社，再由鄭高傑發包予許沐霖等人施作室內裝修工程等情，有證人許沐霖、王詩元、盧裕仁2人、鄭高傑之證述可參（918號卷第211至229、246至249、266至267、338至362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為憑（原審卷第135至140頁）。綜合上情，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房屋予鄭高傑使用，其對許沐霖、盧裕仁2人等施工人員並無監督管理權限，亦非遺留未熄菸蒂在現場之人，與系爭火災之發生無涉，自難僅因系爭火災發生於其所有之房屋內，即認其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再按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並據此訂定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經查，松輝企業社承租系爭房屋之租期自111年2月15日起，欲以之經營服飾零售業，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可參（原審卷第136頁）。因甫開始裝修，尚無對外營業之行為。經詢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系爭房屋非屬供公眾使用建物，無消防安全檢查紀錄等情，有該局114年5月16日北市消預字第1143025526號函可查（本院卷第145頁）。又系爭房屋為3層樓加強磚造房屋，第1、2、3層面積依序為69.42、89.26、69.42平方公尺，加計騎樓、露台、走廊面積後，總面積為282.1平方公尺，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考（原審卷第111頁）。則系爭房屋非供公眾使用，總面積未達300平方公尺，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證明該屋屬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7條、第19條規定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場所或樓層，或應進行消防安全檢修，其主張被上訴人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自屬無據。況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係用以通知管理人員及所有人員進行應變及避難逃生之用，依證人周佳作、王元亨、許沐霖、蔡文凱、王詩元等人證述，系爭火災發生當日，系爭房屋內之施工工人於下午5時許即全數離開（偵卷第70至71、132、134、243、334頁、918號卷第252、283至284頁），上開證人就此節所為證述互核相符，堪予採信。顯見火災發生時，系爭房屋內無人員留守，且已數小時無人在內，則系爭火災火勢延燒亦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設置與否無關。

　㈣又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害人需證明其權利受損害係因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始得請求損害賠償；所有人則須證明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始得免責。又所有人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係指設置之初即欠缺其應有之品質或安全，或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苟非工作物設置之初即已欠缺應有之品質或安全設備，或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致其物發生瑕疵所生之損害，即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45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證明系爭火災之發生與被上訴人或系爭房屋有關，已如前述。又系爭房屋於日治時期建築完成，主要建材為加強磚造，鐵皮屋頂，屋內部分樑柱為檜木，為兩造所不爭（本院卷第172頁），該屋經使用數十年而無結構安全問題，日治時期未有房屋內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規範，亦無上訴人所指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4條之1等規定，難認該屋於設置之初即欠缺應有之品質，被上訴人自無違反上開法令之情事。又被上訴人並無違反消防法第6條所定設置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之義務，已如前述，亦難認其保管該屋之方法有欠缺，致該屋不具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則上訴人以系爭房屋未使用不燃材料建造、不具固定式消防安全設備等節，推論系爭火災迅速延燒乃肇因於被上訴人違反保護他人法令或系爭房屋之瑕疵，均屬無據。

　㈤綜上，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均與被上訴人之行為無涉，被上訴人亦無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4條之1等規定，上訴人復無法證明其權利受損害係因系爭房屋所致，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及保險代位、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及保險代位、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541萬977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常淑慧





